
《武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及相關補充規

範即將生效  

2024年 7月 1日，澳門特別行政區公佈了第 12/2024號法律《武器及

相關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下稱《武器法》）；另於 2024年 8月 12日

亦公佈了第 27/2024 號行政法規《武器及相關物品管控的法律制度的施行

細則》，上述法律法規將於 2024年 8月 31日起一併生效實施。 

現時本澳關於武器及彈藥的規範——經十一月八日第 77/99/M號法令

核准的《武器及彈藥規章》生效至今已二十多年，部分內容已滯後於社會

發展和治安環境的轉變，因此經重新審視社會的實際狀況，而對相關法律

進行革新調整，以建立有效且適合的監管及預防制度，從而更好地保障市

民的人身及財產安全，使澳門繼續成為宜居宜業的安全城市。 

武器及相關物品的行政管控體系 

《武器法》明確訂定治安警察局、海事及水務局、民航局、海關為具

職權主管當局，市民有義務向當局作出通知，以便當局預先獲悉武器及相

關物品的儲存、所有權或占有權的轉移、進出口、轉運等最新情況，從而

對武器及相關物品作出監管。 

《武器法》清楚規定哪些武器及相關物品屬於禁用，哪些屬於受監管

下允許使用，並明確一些屬於日常使用或體育用途的物品不受規範。 

對於受監管下允許使用武器及相關物品，在一般情況下須先取得相應

的許可、准照或預先通知方具有資格持有及使用，且在取得武器及相關物

品前須先獲得治安警察局的預先許可，在取得後亦須向治安警察局作出申

報。 

同時，《武器法》新增對身體、心理及管理能力的審查，所有具資格

持有及使用非失效受管控武器或壓縮空氣裝置的人士，都必須證明其具備



上述的能力，關於身體及心理能力，須取得由公立醫院或衛生中心的醫生

或臨床心理治療師發出的證明書，關於管理能力，須通過及格完成“技術

及公民培訓課程”作為證明。 

武器及相關物品的風險預防體系 

《武器法》訂定權限部門在各自的職權範圍內發出關於持有、生產、

銷售、運輸、儲存及以任何其他形式使用武器及相關物品時，須遵守的適

當安全條件的具體指引及建議。同時也規定所有武器及相關物品的所有人

及使用者須在使用、保管或從事相關活動時遵守安全、克制、謹慎及與主

管當局合作的義務。 

《武器法》明確權限部門進行監察的職權，並依法進入可能發現武器

及相關物品的交通工具、場所及任何地點作檢查、要求出示或提供能明確

識別所發現的武器及相關物品、其原產地和目的地的文件，以及為執行本

法律所需的其他文件和資料、保全性扣押等防範性干預措施。 

制訂更具阻嚇力度的處罰制度 

基於武器及相關物品對公共安全存在高風險的威脅，因此，《武器法》

訂定了多條關於武器及相關物品的罪狀，當中包括：未經許可、不符合法

定要件的前提下生產、持有或使用禁用的武器或相關物品，可被科處兩年

至八年徒刑；持有須申報的武器或壓縮空氣裝置而未在法定期間作出申

報，可被科處最高兩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罰金；在每公升血液中酒

精含量等於或超過 0.5 克，或在受麻醉藥品或精神藥物影響的情況下而持

有、運送，又或使用或攜帶火器，可被科處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三百六

十日罰金；在未有正當工作理由或未經主管當局的特別許可下，在用於宗

教崇拜的建築物、舉行集會及示威的地點、出入境事務站和機場、港口及

陸路運輸樞紐設施經適當標示的保安限制區、教育場所、醫院、監獄場所



等禁止的地點攜帶武器及相關物品，可被科處最高五年徒刑或科最高六百

日罰金。 

此外，《武器法》中亦規定了不遵守該法規定的義務的行政處罰，有

關的行政違法行為分為：極嚴重行政違法行為、嚴重行政違法行為及輕微

行政違法行為。例如： 

 沒有准照下從事武器或火器仿製品的買賣、維修或改裝等業務、

不遵守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中止與武

器相關的活動，或在訂明的期間將火器及彈藥交予指定的當局等

行為，屬極嚴重行政違法行為，可被科處澳門元五萬元至五十萬

元罰款； 

 未經主管當局許可對受管控武器及裝置進行改裝或使其失效、將

其占有或交其託管的受管控武器及相關物品讓與他人、將受管控

武器及相關物品用於未有載於准照或許可的目的等行為，屬嚴重

行政違法行為，可被科處澳門元五千元至五萬元罰款； 

 以顯露或展示方式攜帶火器或壓縮空氣裝置（包括火器仿製品及

其他與火器外觀相似的物品）、攜帶或運送未附同相關登記摺的

受管控武器或裝置等行為，屬輕微行政違法行為，可被科處澳門

元二千元至二萬元罰款。 

 如違反者為法人，上述罰款的上限分別提高至澳門元八十萬元、

五十萬元及二十萬元。 

發現火器及壓縮空氣裝置的處理程序 

由於火器及壓縮空氣裝置具有危險性，倘若市民發現有關物品因遺失

或其他原因而無人看管，為免有關物品被無准照人士持有，從而影響到公

共安全，市民須立即將有關物品交予任一警察當局；或者立即通知任何當



局，並在其到達現場前看管好有關物品，若市民不履行上述義務，則屬輕

微行政違法行為，可被科澳門元二千至二萬的罰款。 

開展多元化宣傳及教育活動 

為加強對普羅大眾及旅客對新法律的認識及守法意識，治安警察局將

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持續進行普法宣傳，內容主要以公眾及遊客較易

誤墜法網的禁用武器類型，以及可能會遇到的拾得武器及相關物品的處理

程序為主，藉以加深公眾對新法律制度的認識及瞭解，共同努力維護澳門

特別行政區的繁榮穩定。 

 


